
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  

申請基金撥款須知  

基金的適用範圍  

 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 (「藝發基金」 )旨在資助合資格機構，

為殘疾人士舉辦各類有時限的藝術項目或活動。藝發基金由社會福利

署 (「社署」)轄下藝發基  金秘書處 (「秘書處」)管理，並由管理委員會

監管。成立藝發基金的目標是提供基礎及／或持續藝術項目，讓殘疾

人士增進藝術知識和培養對藝術的興趣，並發展他們的潛能，以及培

育擁有優厚藝術潛質的殘疾人士追求卓越，在表演、視覺或創意藝術

等範疇發展個人事業。  

基金項目的層面  

2. 藝發基金項目分為下列兩個層面：  

(a) 第一層：推動基礎及／或持續藝術項目  

藝發基金將會撥款資助申請機構，為殘疾人士舉辦基礎及／或持

續藝術項目／訓練班或課程，讓他們有機會接觸藝術，發展藝術

潛能。藝發基金亦會資助申請機構聘請專業藝術導師、加強物資

和技術支援，為具備潛質的殘疾人士提供持續訓練，培養其藝術

才華。第一層項目的撥款亦涵蓋推廣殘疾人士藝術才華和社會共

融的公眾教育項目。  

(b) 第二層：發展個人藝術才華和事業  

第二層項目旨在撥款資助申請機構舉辦較為大型、具影響力和

持  續性的項目，重點讓富有才華的殘疾人士發展潛能和個人事業。

這類項目須要提供較長時間的持續訓練，讓有藝術潛質的殘疾人

士發  展才華。藝發基金將會資助申請機構協助個別擁有優厚藝術

潛質的殘疾人士在表演、視覺或創意藝術等範疇發展個人事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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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卓越。有關撥款涵蓋專業指導和訓練。另外，第二層項目包

括舉  辦地區及／或全港性活動，透過大型活動，向社會大眾展示

擁有優厚藝術潛質的殘疾人士在藝發基金資助下接受專業指導或

訓練後取得的成果。  

評核準則  

3. 藝發基金的申請受規則和程序管理。受助機構應建立機制，透

過舉  辦資助活動或訓練項目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有系統和持續的訓練，

以發展他們的藝術才華。兩個層面的撥款為：  

(a) 第一層：推動基礎及／或持續藝術項目  

4. 經過評核後，申請機構將獲發撥款推行第一層項目，為期最  多

18 個月，每個項目最多可獲 75 萬元撥款。有關項目是否值得資  助，

會按下列準則評核：  

i.  計劃是否屬於非牟利性質；  

ii.  計劃是否符合培養殘疾人士對藝術的興趣及發掘其藝術方面

的潛質和才華的目標；  

iii .  計劃是否可行和合乎成本效益，包括預算是否合理；  

iv. 計劃是否有助於在社區推廣共融藝術發展和社會共融；以及  

v. 申請機構是否有能力推行計劃 (考慮因素包括其管理架構、財

政穩健性、經驗和往績 )。  

(b) 第二層：發展個人藝術才華和事業  

5. 第二層項目旨在發展和鞏固殘疾人士在藝術界追求卓越和發

展個人事業的能力，每項建議需為期最少 2 年，最長 3 年，預算達 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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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以  上。撥款額將由管理委員會評估和審議而定。扣除有關項目的

預計收入後，核准項目開支淨額部分或全部可由撥款額支付。除第 4

段所  述的評核準則外，其他附加準則包括：  

i.  計劃是否可以達到讓擁有優厚藝術潛質的殘  疾人士建立個人

事業，並持續發展其才華的目標；  

ii.  項目架構和內容是否與市場上同類課程／項目相若；  

iii .  提供的專業指導是否合理；  

iv. 計劃是否已納入為專業藝術教師／導師提供培訓，讓他們了解

殘疾人士的特殊學習需要；以及  

v. 項目是否計劃周詳，並透過推行地區及／或全港性的活動來

展  示有關人士的藝術才華和成就。  

遞交申請  

6. 藝發基金通常每年接受申請一次，每年申請次數可作檢討。社

署現於 2023 年 6 月 2 日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接受第五輪申請。  

7. 申請機構需為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 章 )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

的非牟利機構，同時須具備最少 2 年為殘疾人士提供有系統的藝術

活  動或訓練項目的經驗。申請機構不論是否接受社署資助，均可提出

申請。在遞交申請時，機構須同時提供證明文件（包括獲豁免繳稅證

明書，組織架構和顯示其財務管理與控制措施的最近期經審計的財務

報表），以證明其具備最少 2 年為殘疾人士提供有系統的藝術活動或訓

練項目的經驗。  

8. 申請機構可以讓轄下個別合資格的服務單位提出申請，或以同

一機  構內合資格的服務單位提出聯合申請，共同進行採購和推行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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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提出聯合申請時，申請機構應在申請表上具體說明各服務單位預期

可獲分配的核准藝發基金款項和百分率。受助機構不得在個別服務

單  位或項目之間轉撥有關款項。  

9. 申請機構宜尋求其他資金贊助活動經費，不應完全依賴藝發基

金全數資助項目／活動開支。申請機構應在申請時披露其他資金的詳

情，並附上相關資料。舉例來說，項目若符合民政事務局轄下藝能發

展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，申請機構便應考慮向該局提出申請。  

10. 申請機構須就如何部署擬舉辦的項目／活動或擬提供的服務

以達到藝發基金的目標提供詳細資料，從而證明所需撥款是否合理。  

11. 就每項價值超過 5,000 元至 1 萬元的採購，申請機構須提供最

少 2 個報價。就每項價值超過 1 萬元至 50 萬元的採購，申請機構須提

供最少 3 份書面報價單。每個報價應包括申請撥款的詳細分項、規格、

證明書，以及所需的專業人士。申請機構應選擇報價最低的供應商，

否則應提出充分的理據。至於每項價值達 50 萬元或以上的採購，應進

行公開招標。所有經管理委員會推薦的特殊採購個案，應由社會福利

署署長按個別情況批核。  

12. 有意申請第五輪藝發基金撥款的機構可透過網上遞交申請，或

填妥最新版本的申請表，送交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秘書

處（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9 樓 901 室）。上述兩

者均可見於下列網址 https://www.swd.gov.hk「公共服務>康復服務>殘

疾 人 士 藝 術 發 展 基 金 」  

(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supportser/sub_adfpd/)。若申請

機構選擇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表，信封面應清楚註明「申請殘疾人士

藝術發展基金撥款」。每份申請應包括已填妥的最新版本申請表正本 1

份、上文第 7 段和 11 段訂明的文件，和電子複本 1 份 (檔案以微軟

WORD 97 或以上視窗版格式儲存於 USB 記憶體內為佳 )。所有資料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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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親身或掛號郵件方式在截止日期前 1送達秘書處，截止日期為 2023

年 8 月 18 日 (星期五 )下午 5 時正。遲交的申請將不獲處理。  

審批申請  

13. 處理申請所需的實際時間視乎接獲申請的數量和複雜程度而

定。考慮到上述變數，申請機構應靈活安排計劃項目的推行時間。收

到申請表後，秘書處會以電郵向受助機構發出認收通知書。秘書處會

盡可能在截止申請日期後起計約 6 個月完成審核程序，申請結果其後

會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機構。在申請獲得批准之前，申請機構不應就

其項目作出任何財政承擔。未獲批准或在收到正式批准通知前所作的

任何財政承擔，概由申請機構負責。  

14. 受助機構須簽署訂明撥款條款及細則的協議書（申請結果通知

書），以確保撥款的用途符合藝發基金的目的和管理委員會所批准的範

疇。秘書處保留取消獲批申請、終止撥款或要求退還款項的一切權  利。 

15. 受助機構在推行有關項目時，須就藝發基金發放的撥款作適當

鳴謝。  

16. 除非另獲政府批准，否則藝發基金一般不會資助某項目的經常

性開支超過 3 年。在評核申請機構提出的申請項目時，管理委員會將

優先考慮比曾經獲批的計劃更為進步／合乎成本效益者。  

17. 為應付預算以外開支而提出的額外撥款申請將不獲受理。  

18. 受助機構在有充分的理由及對計劃項目成果沒有不利影響的

前提下，並預先獲得秘書處的核准，才可修訂獲批撥款項目的個別分

 
1如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截止日期下午 2 時至 6 時的任

何時段生效，截止申請時間將順延至下 1 個工作天的下午 5 時正。只接受郵戳日期為

截止日期或之前的郵寄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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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預算。在任何情況下，經修訂的項目總開支不應超出原先審  批的撥

款總額。  

發放款項  

19. 受助機構若完成所需的授權程序，其獲批的藝發基金款項會直

接存入受助機構的銀行帳戶。  

20. 獲批款項會按受助機構所完成的階段指標／項目成果、呈交的

相關文件，以及款項獲批時附帶的任何其他條件，在資助期內分期發

放。第 1 期款項旨在向受助機構提供啓動資金，這筆款項會在受助機

構簽訂申請結果通知書和符合政府訂定的其他條件後發放，上限為獲

批撥款額的 30%。若受助機構未能按要求提供足夠的資料，或未能按

時完成獲批的計劃，社署保留拒絕發放款項的權利。  

21. 分期發放款項的日期會在申請結果通知書內訂明。在大多數情

況下，款項會於計劃開  展  後每 6 個月發放，而受助機構須每 6 個月向

秘書處提交包含質量和定量成果的進度報告及文件證據，供秘書處

審  議。如有需要，秘書處可要求受助機構修訂評估方式和表現指標。  

22. 受助機構須在獲批項目完結後 6 個月內，提交終期報告、涵蓋

整個項目所涉開支的發票及收據正本和其經妥為核證的副本，以申請

發放最後餘款  (款額約佔總撥款額的 20%) 或推行時間少於一年的項

目的批款餘額，而上述兩者均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發放。上述發票及收

據正本將於發放最後餘款後退回給受助機構。  

基金撥款用途  

23. 受助機構須確保審慎運用撥款，避免浪費。申請資格不受門票、

入場費、報名費、參加費用和銷售商品的現金收入影響。在提交獲批

計劃的經審計最終財務報表時，受助機構須把任何剩餘的資金和和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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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獲批計劃而產生的營運盈餘退還政府，退還款額以撥款金額為上限。

不過，假如受助機構經政府批准把營運盈餘以藝發基金可接納的使用

方式處理，受助機構可保留營運盈餘的 70%。  

帳目及記錄  

24. 若獲批項目為期多於十二個月，受助機構須於項目進行一年後

的 6 個月內提交經審計的年度財務報表，往後第二份和第三份年度財

務報表 (如適用 )以同樣方式處理。受助機構亦須於項目完結後 6 個月

內呈交經審計的最終財務報表。若獲批項目為期十二個月或以下，則

受助機構只須於項目完結後 6 個月內呈交經審計的最終財務報表而無

須提交年度財務報表。  

25. 受助機構須為有關項目另行備存所有帳目及記錄包括已獲發

還的發票及收據正本最少 7 年。相  關帳目及記錄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摺、

記錄有關項目所有金錢收支交  易的分類帳目及其他有關收支的事宜。  

宣傳及鳴謝  

26. 受助機構須負責為獲批計劃進行宣傳和市場推廣工作，以及

採  取相關的跟進行動，務求使香港藝術界的殘疾人士和社會大眾得到

最大裨益。  

27. 受助機構須按照政府規定，在所有與項目有關 (包括但不限於

印  刷和電子版本 )的宣傳、廣告和推廣資料及刊物，以及在傳媒活動中，

鳴謝藝發基金提供資助。政府有權要求受助機構即時終止和停止使用

任何提及政府的推廣資料。受助機構亦須確保與建議項目有關的宣傳

資料、刊物和傳媒活動均載有或作出政府訂明的免責聲明。  



8 
 

28. 受助機構須向秘書處提交獲批項目所取得的成果的詳細資料

(如有 )，包括具有知識產權的創作作品、把項目成果商品化的成功營銷

例子，以及獲得的獎項。秘書處將不時透過互聯網或出版刊物向公眾

發布有關資料，或透過 (包括但不限於 )舉辦活動及展覽展示資  料，以作

宣傳及參考之用。  

項目完結  

29. 受助機構一般須於獲批撥款後 3 個月內開展項目，並在項目完

結後 6 個月內向秘書處提交終期檢討報告和經審計的最終財務報表，

並附上發票及收據正本和其經有關機構的主管或名譽秘書／司庫親身

妥為核證的副本。  

 

查詢  

30. 如有查詢，請與秘書處聯絡  (電話：2892 5133/ 2892 5522)。  

 

 

社會福利署  

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秘書處  

2023 年 5 月  


